
 

壹拾壹-十七-1 
 

十七、亞洲大學運動績優學生課業輔導要點 

101.10.11 101學年度第4次體育室室務會議通過 

101.11.28 101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

101.12.12 亞洲秘字第1010013630號函公布 

 

一、本校為輔導運動績優生，協助其課業、生活及訓練之均衡發展，特訂定亞洲

大學運動績優生輔導要點（下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運動績優生係指依教育部「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

輔導辦法」及本校「運動績優生招生辦法」進入本校就讀之學生。 

三、運動績優生入學後須持續保持下列條件者始能申請： 

(一) 運動績優生應參加本校校隊訓練，不得無故缺席，請假須經教練同意，

不得無故缺席；每學期請假時數不得超過練習時數三分之一為原則。 

(二) 運動績優生除按第一款之規定參與練習外，另需依其專長參加每年度

由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所舉辦的校際或全國性之運動比賽。 

四、運動績優生課業輔導之申請應由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。前項審查委員會由委

員五至七人組成，由校長聘請教務長、各學院院長擔任審查委員，並由教務

長擔任召集人，體育室主任為執行秘書。 

五、為輔導本校運動績優生之課業問題，每學年度由體育室編列「運動績優課業

輔導經費」預算，針對符合申請資格並有實際需求之運動績優生給予課業輔

導，以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。 

六、課業輔導科目以各系專業科目為限，並安排教師及教學助理落實輔導課業，

實施方式如下: 

(一) 每學期依申請者之需求，實施課業輔導，並安排運動績優生生涯規劃

及讀書方法講座。 

(二) 課業輔導由各系所協助安排，輔導時間由輔導者與受輔者相互協調，

相關經費由體育室編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(三) 輔導者應於執行課業輔導時就其輔導狀況予以詳細記錄，並於結束後

送交回受輔導學生所就讀學系及體育室存查。 

七、運動績優生生活及訓練輔導相關規定如下: 

(一) 體育室應設立運動績優生專屬雙向溝通之電子信箱，以及時瞭解運動

績優生之學習困擾並適時給予輔導。 

(二) 體育室應不定期辦理聯誼活動，增進運動績優生之間及校隊團體之向

心力。 

(三) 體育室應鼓勵及輔導運動績優生積極參加相關專業證照之考試，以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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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競爭力。 

(四) 體育室應於每學期初辦理運動傷害相關之講習會議，並規定運動績優

生每學期皆應參加講習會議，以增加運動績優生之運動傷害處置與傷

害預防之相關知能並進而有效降低運動傷害之發生。 

(五) 運動績優生若代表學校、國家參加國際比賽並獲優異之成績，體育室

另行專簽申請學校獎助。 

八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